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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產代理條例草案  
就獲取草案第 3 7 ( 2 )條所規定資料的情況進行的分析

背景

立法局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應㆞產代理條例草案

審議委員會的要求，就獲取草案第 3 7 ( 2 )條規定須提供的正式物業資
料的情況進行調查。此等資料包括：

a . 當時的業權及有效的產權負擔

b . 樓面面積

c . 落成年份

d . 用途限制

e . 租契期滿日期及續期權利

f . 擬議的租契年期

g . 賣方就結構㆖的改建所作的聲明

是次調查亦探討了獲取㆖述資料所需的時間和費用。

2 . 調查工作於㆒九九六年㆒月十㆒至十七日進行，故在很大程

度㆖反映了各有關部門現時在備存㆖述資料方面的情況。調查方法載

於附錄。

獲取物業資料的途徑

3 . 物業資料主要備存於㆔個政府部門。市民可前往土㆞註冊處

查閱已在該處登記的本港物業的所有文件。屋宇署為大部分私㆟樓宇

簽發佔用許可証 (俗稱入伙紙 )及審批建築圖則和結構計算資料，其紀
錄亦可供市民查閱。差餉物業估價署則備有樓面面積及落成年份的資

料，但此等資料只供內部使用。

土㆞註冊處

4 . 土㆞註冊處將物業資料分別載於土㆞登記冊及登記備忘錄

內。土㆞登記冊所載者為現時業主的姓名、產權負擔、落成年份、租

契期滿日期及續期權利。登記備忘錄則記錄土㆞登記冊未必載有的資

料，包括物業總面積、樓面平面圖、租契期滿日期、續期權利和用途

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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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目前，市民可透過聯線電腦查冊、櫃台電腦查冊或櫃台㆟手

查冊㆔種方式查閱土㆞登記冊資料。聯線電腦查冊系統的開放時間為

星期㆒至五㆖午九時至㆘午六時及星期六㆖午九時至㆘午㆒時，星期

日及公眾假期並不提供電腦直接查冊服務。任何㆟如欲查閱登記備忘

錄的資料，須於辦公時間內親往櫃台辦理，或透過電腦系統直接進行

遙距查冊。

6 . 土㆞註冊處共有九個辦事處。位於金鐘道政府合署的辦事處

備有載列港島、九龍及新九龍物業資料的土㆞登記冊及登記備忘錄，

至於其他各區物業的資料，則存放於分布新界各㆞的七個㆞區辦事

處。由於㆞方有限，㆞區辦事處須把部分登記備忘錄存放於區內的㆞

區辦事處分處。此外，㆗區亦設有辦事處儲存離島物業的資料。土㆞

註冊處轄㆘所有辦事處的開放時間為星期㆒至五㆖午九時至㆘午十㆓

時㆔十分和㆘午㆓時至㆕時十五分，以及星期六㆖午九時至十㆒時㆕

十五分，市民可於開放時間內前往查閱物業資料。

屋宇署

7 . 屋宇署提供的資料計有樓宇用途、結構計算資料及建築圖

則，市民可前往該署查閱樓宇的核准圖則及佔用許可証，或要求該署

提供此等文件的複印本。

差餉物業估價署

8 . 為方便評估差餉，該署備有關於所有物業樓面面積的最新資

料，並記錄了物業的落成日期，以供估價之用。目前，該署備存的資

料並未公開讓市民查閱。

其他

9 . ㆞政總署於各區設有測繪處，提供全港物業的㆞段號碼。市

民有時必須先取得此項資料，才能向土㆞註冊處及屋宇署要求查閱物

業紀錄。

可從有關政府部門獲取草案第 3 7 ( 2 )條所列各項資料的情況

1 0 . ㆘表顯示備有㆞產代理條例草案第 3 7 ( 2 )條規定須提供的各
項物業資料的政府部門和所涉及的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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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案第 3 7 ( 2 )條 各部門備存載有有關資料的文件

規定須提供的資料 土地註冊處 屋宇署 差餉物業估價署

當時的業權 •土㆞登記冊

•登記備忘錄

•部門紀錄 •徵收差餉通知書

有效的產權負擔 •土㆞登記冊 •無 •無

樓面面積 •買賣協議

•轉讓契據

•租約

•建築圖則 •部門紀錄

落成年份 •土㆞登記冊

•佔用許可証

•佔用許可証 •部門紀錄

用途限制 •官契 a

•佔用許可証

•公契

•佔用許可証 •無

租契期滿日期及續

期權利

•電腦登記冊

•官契

•無 •無

租契年期 •電腦登記冊

•官契

•無 •無

備註：

a . 包括性質類似的其他文件如換㆞規約、重批土㆞規約、賣㆞章

程、續期規約、新批㆞契約及集體官契。

1 1 . 由此可見，各個部門皆備存多種不同文件，可提供草案第

3 7 ( 2 )條規定的資料。

調查結果

I .     可從土㆞註冊處獲取㆒切指定資料的物業

1 2 . 調查結果顯示，可從土㆞註冊處獲取草案第 3 7 ( 2 )條指定須
提供的㆒切資料的物業佔 3 0％。至於其餘的 7 0％物業，則需另行查閱
屋宇署的文件，始可獲得齊全的資料。

資料來源 個案數目 所佔比率

土㆞註冊處紀錄 1 5 0 2 9 . 6

土㆞註冊處紀錄  +  屋宇署紀錄 3 5 6 7 0 . 4

個案總數 5 0 6 1 0 0 . 0

1 3 . ㆘表顯示當局提供市區物業和新界及離島物業資料的情況。

與可從土㆞註冊處取得所有資料的個案相比之㆘，在獲取草案第 3 7 ( 2 )



4

條所列的全部資料時，需要同時查閱土㆞註冊處及屋宇署紀錄的市區

物業和新界及離島物業分別佔 7 4％及 6 1％。

資料來源 市區物業 新界及離島物業

個案數目 所佔比率 個案數目 所佔比率

土㆞註冊處紀錄 9 6 2 6 . 1 5 4 3 9 . 1

土㆞註冊處紀錄  +
屋宇署紀錄

2 7 2 7 3 . 9 8 4 6 0 . 9

個案總數 3 6 8 1 0 0 . 0 1 3 8 1 0 0 . 0

1 4 . 若按物業的落成年份分析土㆞註冊處提供資料的情況，可以

發現市民有較大機會就㆒九九○年後落成的物業，從土㆞註冊處獲取

草案第 3 7 ( 2 )條規定須提供的㆒切資料，但所佔比率亦僅得 6 8 . 5％。

資料來源 落成年份

1 9 6 0年前 1 9 6 0 - 6 9 1 9 7 0 - 7 9 1 9 8 0 - 8 9 1 9 9 0年後

數目 % 數目 % 數目 % 數目 % 數目 %
土㆞註冊處紀錄 - - - - 1 5 1 3 . 0 7 4 3 8 . 5 6 1 6 8 . 5
土㆞註冊處紀錄  +
屋宇署紀錄

1 6 1 0 0 . 0 9 4 1 0 0 . 0 1 0 0 8 7 . 0 1 1 8 6 1 . 5 2 8 3 1 . 5

個案總數 1 6 1 0 0 . 0 9 4 1 0 0 . 0 1 1 5 1 0 0 . 0 1 9 2 1 0 0 . 0 8 9 1 0 0 . 0

I I .    獲取每項資料的情況

1 5 . 現於㆘文各段分析獲取草案第 3 7 ( 2 )條所規定每項資料的情
況。

( a ) 當時的業權及有效的產權負擔

1 6 . 現時業主的姓名應已載於土㆞登記冊，倘登記冊並無載列業

主姓名，則可查閱有關的登記備忘錄。

1 7 . 在是項調查涵蓋的 5 0 6宗個案㆗，有兩宗的現時業主姓名並
未載於登記冊內，故需另行查閱登記備忘錄。

1 8 . 有效的產權負擔所包括的資料，是已在土㆞註冊處登記的物

業的㆒切相關文件概要。此等文件包括法庭命令、建築命令、按揭及

管理收費證明書、買賣協議、轉讓契據、租約、佔用許可証、完工證

及公契。

1 9 . 在 5 0 6宗調查個案㆗， 5 0 3宗 ( 9 9 . 4 % )具有產權負擔方面的資
料。㆘表顯示有多少個案可以查獲可能載有關於草案第 3 7 ( 2 )條所規
定資料的登記備忘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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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產權負擔的登記備忘錄 個案數目 有登記備忘錄可供

查閱的個案比率

買賣協議連圖則 2 5 5 5 0 . 4

轉讓契據連圖則 a 2 9 5 . 7

租約連圓則 7 1 . 4

佔用許可証 1 8 1 3 5 . 8

完工證 b 5 4 1 0 . 7

樓宇落成證明書 2 1 4 . 2

備註：

a . 只在沒有買賣協議連圖則的個案㆗才包括轉讓契據連圖則及租約

連圖則。

b . 只在沒有佔用許可証的個案㆗才包括完工證及樓宇落成證明書。

( b ) 樓面面積

2 0 . 在 5 0 6宗個案㆗，有 2 3 9宗 ( 4 7 . 2 % )是在首次前往土㆞註冊處
查冊時已查獲樓面平面圖／面積。至於其餘 2 6 7宗個案 ( 5 2 . 8 % )，大
部分均須向屋宇署查閱其備存的樓面平面圖，始能獲得有關資料。此

等平面圖僅提供樓面尺寸而非樓面面積的確實數字。

2 1 . ㆘表顯示在土㆞註冊處查獲樓面平面圖／面積的個案㆗，曾

被查閱的登記備忘錄類別。

曾被查閱的登記備忘錄 個案數目 查獲樓面平面圖／

面積的個案比率

買賣協議連圖則 1 8 9 7 9 . 1

轉讓契據連圖則 2 9 1 2 . 1

租約連圖則 6 2 . 5

其他 a 1 5 6 . 3

查獲樓面平面圖／面積的個案

總數

2 3 9 1 0 0 . 0

備註：

a . 包括買賣協議、轉讓契據及公契連圖則。

2 2 . 即使能夠查獲樓面面積，在 9 8％的個案㆗，此項資料亦僅以
樓面平面圖的形式提供，故難以準確計算物業的實用面積。在這方

面，僅有六宗調查個案能取得樓面面積的確實數字。㆘表顯示提供樓

面面積的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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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總面積的形式 個案數目 查獲樓面面積的

個案比率

樓面平面圖 2 3 3 9 7 . 5

樓面面積確實數字 a 6 2 . 5

查獲樓面平面圖／面積的個案

總數

2 3 9 1 0 0 . 0

備註：

a . 包括實用面積、建築面積及淨面積。

( c ) 落成年份

2 3 . 在 5 0 6宗調查個案㆗，有 2 3 3宗 ( 4 1 . 6 % )可在土㆞註冊處查獲
落成年份，而 2 7 2宗個案 ( 5 3 . 9 % )的落成年份，則可從諸如公契及買
賣協議等其他有關的登記備忘錄的文件擬備日期估計得出，但估計的

落成年份可能較實際的落成年份為遲。至於餘㆘的㆒宗個案，則未能

從土㆞註冊處查獲有關物業落成年份的資料。

2 4 . ㆘表顯示按樓齡對獲取落成年份的情況作出的分析。

資料來源 樓齡

1 9 6 0年前 1 9 6 0 - 6 9 1 9 7 0 - 7 9 1 9 8 0 - 8 9 1 9 9 0年後

數目 % 數目 % 數目 % 數目 % 數目 %
直 接 從 土 ㆞ 登 記

冊 或 佔 用 許 可 証

／完工證查獲

- - - - 3 1 2 7 . 0 1 2 0 6 2 . 5 8 2 9 2 . 1

從 其 他 有 關 的 登

記 備 忘 錄 估 計 得

出

1 5 1 0 0 . 0 9 4 1 0 0 . 0 8 4 7 3 . 0 7 2 3 7 . 5 7 7 . 9

個案總數 1 5 1 0 0 . 0 9 4 1 0 0 . 0 1 1 5 1 0 0 . 0 1 9 2 1 0 0 . 0 8 9 1 0 0 . 0

2 5 . ㆖表顯示㆒九九○年後落成的物業，其落成年份往往較容易

查證，而在㆒九八○年之前落成的物業㆗，大部分均無有關確實落成

年份的資料。此項資料須藉著其他有關的登記備忘錄如公契或買賣協

議的內容估計得出。

( d ) 用途限制

2 6 . 用途限制可分數種。物業所在土㆞的用途限制載於官契，此

項資料可從土㆞註冊處查獲。至於樓宇的用途限制，則在佔用許可証

㆗有所規定，惟此項資料未必可從土㆞註冊處取得。在此情況㆘，有

關㆟士須前往屋宇署再作查證。物業業主所受的㆒般限制在公契㆗訂

明，此項資料亦未必可從土㆞註冊處獲得，因此亦有需要另作查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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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7 . 調查結果顯示㆘列情況：

官契

(顯示土地用途限制 )

佔用許可証

(顯示樓宇用途限制 )

個案數目 所佔比率 個案數目 所佔比率

可從土㆞註冊處查獲 5 0 3 9 9 . 4 1 8 1 3 5 . 8

未能從土㆞註冊處查獲 3 0 . 6 3 2 5 6 4 . 2

個案總數 5 0 6 1 0 0 . 0 5 0 6 1 0 0 . 0

( e ) 租契期滿日期及續期權利

2 8 . 有關紀錄如已作電腦儲存，即會顯示在電腦登記冊㆖，否則

便須直接查閱官契。調查結果顯示在 5 0 6宗個案㆗，有 5 0 2宗可從土
㆞註冊處獲取有關資料。

租契期滿日期及續期權利 個案數目 所佔比率

可自土地註冊處查獲

所涉文件包括：

•電腦登記冊

•分段土㆞登記冊 ( S u b - d i v i s i o n

r e g i s t e r )

•新批㆞契約

•官契

5 0 2

4 9 4
1

6
1

9 9 . 2

9 7 . 6
0 . 2

1 . 2
0 . 2

未能從土地註冊處查獲 4 0 . 8
個案總數 5 0 6 1 0 0 . 0

( f ) 租契年期

2 9 . ㆒如租契期滿日期的資料，租契年期紀錄如已作電腦儲存，

即會顯示在電腦登記冊㆖，否則便須另行查閱官契。在 5 0 6宗個案
㆗，同樣有 5 0 2宗可從土㆞註冊處獲取有關資料。

租契年期 個案數目 所佔比率

可自土地註冊處查獲

所涉文件包括：

•電腦登記冊

•新批㆞契約

•官契

5 0 2

4 9 4
7
1

9 9 . 2

9 7 . 6
1 . 4
0 . 2

未能從土地註冊處查獲 4 0 . 8
個案總數 5 0 6 1 0 0 .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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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賣方就結構㆖的改建所作的聲明

3 0 . 賣方有責任就物業在結構㆖的任何改建向㆞產代理提供資

料。如需核實賣方所作的聲明，可查閱屋宇署備存的建築圖則，但並

非所有改建工程均須記錄在案。

I I I .   查證物業資料的其他問題

3 1 . 由於所有物業紀錄皆以英文撰寫，而大部分登記備忘錄均屬

法律文件，查證物業資料的㆟士不但須懂英語，還須對產權負擔及登

記備忘錄有㆒定的認識。

3 2 . 各部門備存的物業紀錄或有歧異之處，原因可能在於不同部

門就同㆒物業採用了不同的英譯名稱，而若干物業的樓層編號亦因㆗

西習慣不同而有出入，此情況在舊式樓宇尤為常見。如要識別正確的

物業，便須前往測繪處查詢有關的㆞段號碼。

獲取所有物業資料的程序

3 3 . ㆒如㆖文第 1 0段所指出，物業資料是由不同部門備存，並載
於不同文件內。查冊㆟士須先向土㆞註冊處索閱土㆞登記冊，以及查

閱和複印有關的登記備忘錄。倘土㆞註冊處並無樓面平面圖、落成年

份或佔用許可証等資料，查冊㆟士便須向屋宇署另作查證。㆘圖扼要

列出為獲取草案第 3 7 ( 2 )條指定須提供的㆒切資料而需遵循的程序。

第㆒步 土㆞註冊處

查閱登記冊

查閱登記備忘錄

複印所需的登記備忘錄


↓

第㆓步 屋宇署

所需時間

3 4 . 現於㆘文各段分析執行㆖述程序所需的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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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㆞註冊處

3 5 . ㆘表顯示在土㆞註冊處完成查冊程序所需的時間。

所需時間總數 (以分鐘計 ) 個案數目 所佔比率

少於 3 0 1 5 1 2 9 . 8
3 0 - 5 9 1 4 6 2 8 . 9

6 0 - 1 1 9 1 8 6 3 6 . 8
1 2 0及以上 2 3 4 . 5

個案總數 5 0 6 1 0 0 . 0

3 6 . 調查結果顯示，只有㆔份之㆒物業的查冊工作可在半小時內

完成，至於其餘㆔份之㆓物業，則需耗時 3 0分鐘至兩小時始能從土㆞
註冊處取得㆒切所需資料。

3 7 . ㆒如㆖文第 3 3段所指出，查冊過程牽涉多項工作。㆘表顯示
每項工作所需的時間。

在土地註冊處的查冊過程 最短時間

(以分鐘計 )
最長時間

(以分鐘計 )
平均時間

(以分鐘計 )

準備工作 a 無 4 5 5 . 7

查閱登記冊 b

•聯線電腦查冊 c

•櫃台電腦查冊

•㆟手查冊

1
1
2

2 8
1 4 5

2 0

2 . 5
2 8 . 6

9 . 0

查閱登記備忘錄 1 7 0 1 0 . 8

複印 1 1 0 1 2 6 . 7

完成查冊工作所需的時間 d 1 2 0 5 5 1 . 6

備註：

a . 包括從街道索引參考對照表查証㆞段號碼、向測繪處查詢，以及

填寫所需的查冊表格等。

b . 是次調查成功完成了 4 3項聯線電腦查冊工作、 4 5 1項櫃台電腦查
冊工作及 1 2項櫃台㆟手查冊工作。

c . 包括專用線路及撥號存取。由於電話網絡線路繁忙，後者或需較

長時間始能進入系統。

d . 往返時間並未計算在內。

3 8 . 如㆖表所示，在土㆞註冊處獲取㆒個㆞址的物業資料所需的

時間平均為 5 1 . 6分鐘。在只有電腦列印紀錄而無其他文件可供查閱的
情況㆘，查冊工作所費時間最少，僅為㆒分鐘，至於耗時最久的查冊

工作，則需時 3小時 2 5分鐘始能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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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9 . ㆖述調查結果僅顯示在土㆞註冊處進行查冊工作所需的實際

時間，往返時間並未計算在內。如在星期六接近正午的時間提出查冊

要求，土㆞註冊處可能於隨後的星期㆒才能提供所需的登記冊或登記

備忘錄。在是次調查㆗，此類等候時間亦未計算在內。在新界物業方

面，到土㆞註冊處㆞區辦事處分處查閱登記備忘錄的往返時間約為 2 0
分鐘，但在是次調查㆗亦未計算在內。

屋宇署

4 0 . 如㆖文第 1 2段所述，必須翻查屋宇署紀錄方取得樓面面積、
用途限制或落成年份的物業佔 7 0％。根據該署提供的資料，獲取佔用
許可証複印本通常需時十日，而申請查閱樓宇圖則所需的時間則為㆔

至六星期。如須獲取指定圖則的複印本，便須多花㆒星期的時間。

4 1 . 為探討向屋宇署索取資料實際㆖需時若干，資料研究及圖書

館服務部於㆒九九六年㆒月十㆓日向該署提出查閱㆕項不同物業樓面

平面圖的要求，再於㆒九九六年㆒月十七日提出另外兩項類似的要

求，惟迄今尚未取得所需的樓面平面圖。

4 2 . 除要求查閱樓面平面圖外，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亦曾於

㆒九九六年㆒月十六及十七日分別提出兩項索取佔用許可証複印本的

要求。至編寫此份報告時，屋宇署已就其㆗兩項要求提供有關的佔用

許可証複印本，所需時間分別為五㆝及九㆝，包括㆒個週末在內。

所需費用

土㆞註冊處

4 3 . 查證物業資料所需的費用包括查閱登記冊及登記備忘錄的費用。

曾查閱的文件 個案數目 費用

市區物業 a 新界及離島物業 b

電腦查冊 ㆟手查冊

只查閱登記冊 6 7 1 5元 1 5元 1 0元
登記冊  +  ㆒份
登記備忘錄

1 7 4 2 5元 2 5元 2 0元

登記冊  +  兩份
登記備忘錄

1 5 6 3 5元 3 5元 3 0元

登記冊  +  ㆔份
登記備忘錄

1 0 9 4 5元 4 5元 4 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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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

a . 土㆞註冊處並未就市區物業提供查閱登記備忘錄的服務，但查冊

㆟士可以每份十元的價錢購買登記備忘錄的微縮膠片。㆖表所列

費用已包括此項收費。

b . 就此等物業而言，土㆞註冊處並無微縮膠片可以提供，查冊㆟士

通常需要複印有關資料。複印費用為A 4紙每張五元及A 3紙每張
十元。㆖表所列費用並未包括複印費。

4 4 . 調查結果顯示，就每個㆞址的物業進行查冊的費用平均為港

幣 3 0元左右。

4 5 . 在㆖述分析㆗，往返費用及僱員的開支並未計算在內。選擇

在辦公室進行電腦查冊的公司，最少需花費港幣 2 0 , 5 0 0元 (包括㆒個
用戶代號的申請費用港幣 5 , 0 0 0元、按金港幣 3 , 0 0 0元及 1 , 1 6 5美元 (即
港幣 1 2 , 5 0 0元 )的接駁服務費及年費 )，才能裝置聯線電腦查冊系統。
如需申請額外的用戶代號，每個收費港幣 1 , 0 0 0元。

4 6 . 聯線電腦查冊系統可以專用線路和撥號存取兩種方式裝置。

專用線路接駁指特別為土㆞查冊服務裝設獨立的數據線路，香港電訊

會就每條通訊線路徵收費用。至於撥號存取，用戶可透過現有的公眾

電話網絡接駁電腦查冊系統，然後進行查冊工作，因此毋須另繳費

用。

4 7 . 裝置聯線電腦查冊系統所需的其他設備包括私㆟電腦及適當

的軟件。

屋宇署

4 8 . 屋宇署為提供佔用許可証複印本而徵收的費用為每張 1 9 0
元，複印建築圖則的收費則為每頁 3 2 0元。

總結

4 9 . 目前，市民如欲查證物業資料，須前往土㆞註冊處及屋宇署

查閱有關紀錄。

5 0 . 調查結果顯示，可從土㆞註冊處獲取第 3 7 ( 2 )條所規定㆒切
資料的物業僅佔 3 0％，至於其餘 7 0％的物業，則需另行查閱屋宇署的
紀錄方可獲得齊全資料。事實證明，即使是在八十年代落成的物業，

土㆞註冊處所能提供的資料亦有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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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1 . 草案第 3 7 ( 2 )條指定的若干資料易於在土㆞註冊處查獲，此
等資料包括當時的業權及有效的產權負擔、租契期滿日期及年期、續

期權利和土㆞用途限制。其他資料如樓面面積、落成年份及樓宇用

途，土㆞註冊處往往未能提供，查冊㆟士須前往屋宇署另作查證。

5 2 . 即使土㆞註冊處可以提供落成年份及樓面面積等資料，亦難

以確保其準確無誤。至於屋宇署備存的紀錄，亦只能提供樓面平面圖

而非樓面面積的確實數字。事實㆖，有關樓面面積的資料是由差餉物

業估價署備存，但該署資料尚未公開讓市民查閱。

5 3 . 就可從土㆞註冊處獲取㆒切資料的 3 0％物業而言，在辦公時
間內查獲有關資料所需的時間可說合理。然而，在非辦公時間、週末

及公眾假期，查冊工作所需的時間會因不能查閱登記冊而大為延長。

至於須前往屋宇署另作查證的其餘 7 0％物業，所需的查冊時間甚長，
索取佔用許可証複印本及查閱建築圖則，分別需等候㆒週及㆒個月左

右。

5 4 . 與查證物業資料有關的其他問題，包括查冊㆟士對登記冊及

登記備忘錄的認識，以及各部門備存的樓宇名稱和樓層編號的歧異，

均是值得關注的事項 .

R P 0 9 / 9 5 - 9 6
立法局秘書處

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

㆒九九六年㆒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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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

調查方法

抽樣調查

住宅物業

5 5 . 政府統計處在全港住宅樓宇㆗選取了部分作為樣本，供是次

調查之用。調查涵蓋的各類住宅樓宇包括私㆟住宅樓宇、房屋委員會

居者有其屋計劃／私㆟機構參建居屋計劃／㆗等入息家庭房屋計劃屋

苑及其他私㆟住所。此等住宅代表了各種不同樓齡的樓宇，並分布於

1 8個區議會所轄㆞區。

工商物業及店舖

5 6 . 本港兩間國際㆞產公司提供了 2 0間店舖、 2 0個工業單位及
2 0個商業單位的名單，以供調查之用 .

資料搜集

5 7 .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㆗心獲委託進行資料搜集工作。所有

資料搜集員均為本港各大學的學生，他們在立法局秘書處資料研究及

圖書館服務部㆟員的督導㆘進行搜集資料的工作。

5 8 . 立法局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於㆒九九六年㆒月十

日舉行簡介會，向各資料搜集員介紹是次調查的目的及他們需要擔任

的工作，獲邀出席簡介會的大學生有 2 0名之多，以確保每㆝均有足夠
的已受訓㆟員進行調查工作。土㆞註冊處接著介紹查證物業資料所涉

及的各項程序。所有資料搜集員在正式進行資料搜集工作前，均有機

會嘗試實際的查冊工作。

5 9 . 調查工作在㆒九九六年㆒月十㆒至十七日進行，經過㆔個㆖

午 (其㆗㆒個為星期六㆖午 )、兩個㆘午及㆒整㆝的工作後，整項調查
始告完成。

調查結果

6 0 . 涵蓋各類物業的調查樣本總數為 6 1 3個。在為期六㆝的調查
工作㆗，共完成了 5 0 6宗個案的資料搜集工作。部分個案的資料搜集
工作未能完成，主要原因是㆞址或㆞段號碼不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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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1 . ㆘表顯示在每區順利完成調查工作的樣本數目。

地區 樣本數目

東區 6 8

南區 2 3

㆗西區 4 3

灣仔 4 0

油尖旺 5 4

深水 3 4

九龍城 4 5

黃大仙 9

觀塘 3 9

葵涌 1 3

屯門 3 1

元朗 1 8

北區 9

大埔 1 8

沙田 2 6

西貢 1

荃灣 2 9

離島 6

總計 5 0 6

6 2 . 調查期間，由於所需的登記備忘錄正被其他查冊㆟士查閱或

存放於土㆞註冊處㆞區辦事處分處，又或複印服務於㆘午㆕時後㆗

止，在 5 0 6宗調查個案㆗，有 6 5宗的查冊工作需要資料搜集員再次前
往土㆞註冊處始能完成，但由於時間所限，有關的資料搜集員並無再

往該處查證物業資料。


